
中共湖南省委湖南省人民政府關於促進生產性服務業加快發展的指導意見 

湘發［２００７］９號 

（２００７年４月２６日） 

為認真貫徹落實省第九次黨代會精神，充分發揮生產性服務業對加快推進我省新型工業化的

重要支撐作用，促進我省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根據《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服務業的若干意見》（國

發［２００７］７號）精神，結合我省實際，提出以下指導意見。 

一、充分認識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的重要意義 

生產性服務業主要是為企業生產提供中間服務的服務業。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提高服務

能力和水準，是積極應對國際服務業轉型升級、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全

面提高經濟社會運行效率、努力構建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戰略舉措。目前我省正處於

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的重要時期，必須立足於資訊化程度高、科技含量大、資源消耗低、環境污

染少的生產性服務業的支撐和推動。但是，目前我省生產性服務業規模不大、高端服務不足、產

業結合不緊、服務功能不強等問題比較突出，與新型工業化水準不相適應，與發展現代農業的要

求不相適應，與經濟全球化和全面對外開放的新形勢不相適應。因此，必須全面落實科學發展觀，

從加快實現富民強省的戰略全局高度，把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作為重大戰略任務抓緊抓好。 

二、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目標、基本原則和發展重點 

（一）發展目標：大力發展現代物流、商務服務業，著力壯大資訊、科技服務業，全面提升

金融、涉農服務業，努力實現生產性服務業與先進製造業、現代農業的融合、互動發展。“十一

五＂期間，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年均增長１５％以上，到２０１０年占服務業的比重超過４０％。 

 （二）基本原則：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必須堅持與新型工業化相結合、與支柱產業相結

合、與現代農業相結合的發展方向，充分發揮生產性服務業對推動產業升級的支撐作用；必須突

出生產性服務業在資訊帶動、節能降耗、技術進步等關鍵環節上的服務效應，著力增強生產性服

務業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助推功能；必須堅持走市場化、專業化、規模化的發展路子，全面提

升生產性服務業整體素質和水準。 

（三）發展重點： 

 １．發展現代物流業，提高運行效率。整合現有資源，統籌建設全省物流運輸、公共資訊、

存儲配送三大平臺。加快建設長株潭、岳陽、衡陽、常德、懷化、郴州、益陽７大物流樞紐，把

長株潭建成國家級區域現代物流中心。依託產業優勢，規劃建設一批現代物流園區和專業物流中

心、配送中心，培育一批大型的現代物流企業和企業集團，逐步建立與我省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

的現代物流服務體系。力爭到２０１０年全社會物流總費用與ＧＤＰ的比率在現有基礎上明顯下

降。 

２．發展商務服務業，降低營商成本。按照專業分工和國際標準，規範發展法律、會計、評

估代理、工商諮詢等專業服務機構，培育一批大型會展、廣告、策劃、創意設計等服務企業。鼓

勵發展與優勢產業配套的專業服務、特色會展和具有自主知識產權的創意產業，加快培育形成一

批商務服務知名品牌和企業集團，提高專業化水準。 

 ３．發展資訊服務業，以資訊化帶動工業化。積極推進電子商務、電子政務，加快建設電子

認證體系和企業信用資訊平臺，完善人口、法人單位和空間地理三大資料庫。積極開發互聯網增

殖服務，拓展多媒體服務領域。推進資訊技術與傳統產業嫁接，加快實施重點地區、優勢產業和

龍頭企業的資訊化改造。大力扶持有自主知識產權的軟體應用和品牌擴張，發展壯大我省嵌入式

軟體、多媒體數位軟體、管理軟體三大產業群，形成一批骨幹軟體企業集團。到２０１０年全省

規模以上企業基本實現電腦輔助設計、集成製造和數位化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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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發展科技服務業，提高創新能力。立足建設“創新型湖南＂，推進科技進步與創新，加

快科技成果轉化。積極推動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與企業聯合，加快建設以優勢產業、骨幹企業和

重點園區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企業化運作的專業生產技術支撐機構，培育一批國家級、省級

技術中心和工程研究中心。加快建設全省技術產權交易平臺、科技成果與專利資訊平臺、檢驗檢

測體系、認證體系和標準服務體系，大力推行專案代建制和國際通行的工程投資、經營及專案管

理方式，推廣應用勘察設計自主創新成果，提高技術含量。力爭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率達到較

高水準。 

 ５．發展現代金融業，增強金融企業實力。推進金融創新，大力發展各種新型金融機構，加

快推行融資、租賃、理財、創業投資等綜合類金融服務。加快城市商業銀行聯合重組，組建區域

性或全省性商業銀行。深化農村信用社產權制度改革，加快農村商業銀行和農村合作銀行組建步

伐，推進以縣為單位的統一法人社改革，有效利用農村地區銀行機構准入政策，促進和支持村鎮

銀行、貸款公司和農村資金互助社的發展。支援證券企業積極防範和化解市場風險，培育形成我

省證券公司的行業競爭優勢。大力開發面向企業的責任保險、農業保險、企業年金和團體健康保

險等新產品，加快推動保險資金投入基礎設施領域，拓展保險服務功能。 

 ６．發展涉農服務業，提高現代農業水準。大力發展農業科技服務，以培育優勢農產品、構

建農業產業鏈為重點，加強農業技術創新和成果轉化，突出建設“種三產四＂超級雜交稻及其他

良種培育工程；進一步健全農村技術服務網路，推廣農村科技合作社、科技大戶等新型服務方式，

完善農產品品質安全標準體系、防災減災服務體系。大力發展農民就業服務，加快實施新農村實

用人才培訓工程和“陽光工程＂，做大做強１０大勞務品牌，建設完善１５０個勞務輸出培訓基

地。大力發展農村市場服務，積極實施“萬村千鄉＂市場工程和新農村現代流通網路工程，改造

１０大區域特色農產品批發市場，發展連鎖經營、電子商務等現代流通方式，培育壯大農村專業

經濟協會和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有效提高農業科技含量、擴大農民轉移就業規模、改善農村市場

環境。 

三、完善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的政策措施 

 （一）進一步深化服務行業改革。積極配合國家推進電信、鐵路、民航、公用事業等壟斷行

業管理體制改革，鼓勵競爭，加快發展。按照政事分開、事企分開的原則，抓緊制定生產性服務

業領域的事業單位改革方案及配套政策。對隸屬政府及政府部門的仲介服務機構、行業協會，要

進行分類改革，加快脫鉤；依法規範發展以企業為主體、市場化運作的行業協會、商會，推進行

業自律。對部分利益關係較為複雜、改革難度較大的服務行業，先行試點，逐步推開。（牽頭單

位：省發改委，主要責任單位：省資訊產業廳、省經委、省建設廳、省編辦、省人事廳、省民政

廳、省國資委） 

（二）推進生產性服務業務外包。鼓勵工商企業實行主輔分離，將非核心服務業務外包，符

合條件的經報批後，可享受國家八部委《關於國有大中型企業主輔分離輔業改制、分流安置富餘

人員的實施辦法》（國經貿企改［２００２］８５９號）的扶持政策。鼓勵國家機關、企事業單

位和社會團體將能夠由社會提供的服務業務推向市場，對經批准的資訊諮詢、會議展覽、專業培

訓、軟體發展等服務，實行公開招標或委託社會仲介代理，同等條件下優先購買本省服務產品。

（牽頭單位：省經委，主要責任單位：省發改委、省人事廳、省財政廳、省國資委） 

 （三）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對內對外開放。凡國家法律法規沒有明令禁入的服務業領域，全部

向社會資本開放；凡向外資開放的領域，全部向民間資本開放。服務業同一行業的不同所有制企

業在投融資、稅費、土地使用和對外貿易等方面依法享受同等待遇。 

 加大生產性服務業領域的戰略引資力度。鼓勵引進國內外知名生產性服務企業、跨國公司來

湘設立地區總部、服務中心、分支機搆、研發中心、採購培訓基地等，經認定後實行審批、辦證

全程代辦綠色通道制度。積極爭取國家有關扶持出口型企業研發資金、中小企業開拓國際市場資

金支持，推動省內有條件的生產性服務企業承接資訊管理、資料處理、財會核算、技術研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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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設計等國際服務外包業務，發展壯大高端服務，形成有競爭力的外包產業基地。建立支援生產

性服務企業“走出去＂的服務平臺，扶持出口導向型服務企業發展，擴大具有比較優勢的服務貿

易規模。鼓勵生產性服務企業參加境外展覽、展銷活動，各級商務主管部門按照有關外經貿政策

規定對參展費用給予適當支持。積極推進“大通關＂工程，加快電子口岸建設，提高通關效率。

（牽頭單位：省商務廳，主要責任單位：省工商局、省發改委、省財政廳、省國土資源廳、省政

府口岸辦、長沙海關、湖南出入境檢驗檢疫局） 

 （四）放寬生產性服務業行業准入。凡新辦生產性服務企業，註冊資本按法定最低註冊標準

執行。除國家法律、行政法規有明確規定外，任何部門和單位一律不得設置企業登記的前置條件。

房屋、土地管理部門出具的產權證書或產權所屬單位出具的同意使用該場所的證明，可作為企業

住所（經營場所）、個體工商戶經營場所的證明。除國家法律、行政法規限制經營的行業、專案

外，企業可根據需要自主調整經營範圍和方式，工商部門依法予以核准登記。有關行業主管部門

要優質高效服務，積極主動指導企業辦理審核手續，對特種行業要依法及時辦理專項許可。（牽

頭單位：省工商局，主要責任單位：省建設廳、省國土資源廳、省公安廳） 

 （五）加大對生產性服務業的稅收扶持。切實落實國家已出臺的扶持現代物流業、科技服務

業、軟體產業、涉農服務業、金融業和新辦服務業等的稅收優惠政策。在國家稅法允許範圍內實

行以下扶持政策： 

 鼓勵生產性服務企業技術創新。允許企業按當年實際發生的技術開發費用的１５０％抵扣當

年應納稅所得額。實際發生的技術開發費用當年抵扣不足部分，可按稅法規定在５年內結轉抵

扣；企業提取的職工教育經費在計稅工資總額２．５％以內並實際使用的，可在企業所得稅前扣

除。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生產性服務企業，在投資總額內進口的自用設備以及按照合同隨設備

進口的技術（含軟體）及配套件、備件，除《國內投資專案不予免稅的進口商品目錄》和《外商

投資專案不予免稅的進口商品目錄》所列商品外，按《國務院關於調整進口設備稅收政策的通知》

（國發［１９９７］３７號）有關規定，免征進口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 

 支持生產性服務業重點領域發展。從事聯運業務的自開票物流企業、貨運代理企業、拆遷代

理單位、保險代理公司、知識產權代理公司、廣告代理公司、會展代理公司，實行差額徵收營業

稅。物流企業在省內設立跨區域分支機搆並符合相關條件的，企業所得稅由總部統一繳納。物流

企業引進資訊管理系統、更新運輸工具等技改專案所需國產設備，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經報批

後可享受國產設備投資抵免企業所得稅政策。經省政府批准的轉制科研機構，從轉制註冊之日起

５年內免征科研開發自用土地、房產的城鎮土地使用稅、房產稅和企業所得稅的政策到期後，再

延長２年。（牽頭單位：省財政廳，主要責任單位：省國稅局、省地稅局、長沙海關） 

 （六）加強對生產性服務業的用地支持。對生產性服務業專案建設用地，凡符合土地利用總

體規劃和城鎮建設規劃的，優先安排用地計畫，確保項目落地；調整城市用地結構，合理確定服

務業用地的比例，對列入國家和省鼓勵類的服務業在供地安排上給予傾斜。凡依法批准利用國有

或徵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荒山、荒地、荒灘建設的，享受相關優惠政策。對物流企業建設用地，

凡企業用自有的國有劃撥地開展招商引資建設物流配送中心的，在按規定辦理國有土地出讓手續

後，可將土地使用權作為法人資產出資；凡流通企業以其自有的國有劃撥地建設物流配送中心且

不改變用途的，可仍按劃撥形式使用；凡城市建設徵收或使用企業的舊倉儲等物流設施的，當地

政府應依法進行合理補償，並在城市物流規劃用地上給予相應安排。（牽頭單位：省國土資源廳，

主要責任單位：省經委、省財政廳、省國資委） 

 （七）調整完善生產性服務業價格政策。生產性服務企業的用水、用氣價格，比照工業企業

同標準執行。生產性服務業的動力用電與普通工業用電同價格執行，並按照國家電價改革進程逐

步實現生產性服務業照明用電與普通工業用電價格並軌。引導生產性服務業實行差別化收費，體

現優質優價。對生產性服務企業應繳納的各種資格認證、考試、培訓費以及行政事業性費用，其

收費標準有浮動幅度的按低限收取，沒有浮動幅度的由省物價局研究提出具體優惠措施。（牽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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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省物價局，主要責任單位：省財政廳、省電力公司） 

 （八）鼓勵生產性服務企業爭創服務品牌。新獲得的中國世界名牌、中國馳名商標、中國名

牌、國家免檢、湖南省著名商標、湖南省名牌、商務部和我省重點扶持的出口品牌的生產性服務

企業，分別由省政府和所在地政府給予獎勵。在我省連續舉辦三次以上具有全國性、國際性影響

品牌展會的企業和單位，經認定後由舉辦地政府給予補貼，公安、消防、城建、交通等部門按規

定程式對相關收費予以減免。（牽頭單位：省品質技術監督局，主要責任單位：省工商局、省財

政廳、省發改委、省經委、省商務廳、省公安廳、省建設廳、省交通廳） 

 （九）拓寬生產性服務業投融資管道。鼓勵符合條件的生產性服務業企業進入境內外資本市

場融資，積極拓寬股票上市、企業債券、專案融資、產權置換等籌資管道。鼓勵生產性服務企業

以商標、專利等知識產權為紐帶，通過知識產權質押融資，進行跨地區、跨行業兼併和重組。引

導和鼓勵金融機構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生產性服務企業予以信貸支援，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

加快開發適應企業需要的金融產品。加快建設全省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服務體系，鼓勵各類創業風

險投資機構和信用擔保機構對發展前景好、吸納就業多以及運用新技術、新業態的生產性服務業

中小企業開展業務。加大政府引導投入力度。加快建立和完善生產性服務業重大項目儲備庫，積

極爭取國家資金和專案支援。省財政在服務業引導資金原有規模基礎上，根據財力狀況和服務業

發展需要逐年適當增加投入，重點引導支援生產性服務企業技術創新、品牌培育、專案示範以及

重大活動等。各市州、縣市區政府也要安排服務業引導資金，引導社會多管道投入。（牽頭單位：

省發改委，主要責任單位：省財政廳、省地方金融證券辦、省經委、省科技廳） 

 （十）加快生產性服務業人才隊伍建設。積極引進優秀人才，對國內外服務業高層次人才來

湘工作，採取戶口遷移自由、來去自由的流動方式，人員編制、工資收入分配等按國家和省對高

層次人才的激勵政策執行，妥善解決社會保險、配偶就業、子女上學等問題。加快建立多層次的

生產性服務業人才培訓體系、科學的人力資源開發利用體系、專業人才能力開發和客觀評價體

系，鼓勵高等院校、職業學校開辦相關專業課程，鼓勵科研院所開展專題研究，鼓勵社會力量興

辦專門學校，培養高素質、高技能和創業型人才。建立人才激勵機制，省政府設立生產性服務業

人才特別貢獻獎，並選派一定數量的生產性服務業優秀人才納入每年的高層次人才出國培訓資助

計畫。（牽頭單位：省人事廳，主要責任單位：省勞動和社會保障廳、省教育廳、省公安廳、省

經委、省建設廳） 

四、切實加強對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組織領導 

（一）各級各部門要從戰略全局的高度，把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作為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

的重要支撐來抓，調整充實各級服務業領導小組，建立生產性服務業重大政策、重要改革、重點

項目等跟蹤調度、定期協調制度，及時研究解決重大問題。省服務業領導小組統一組織，在全省

建立服務業統計調查制度，實施服務業目標考核管理。各牽頭單位要抓緊制定加快發展生產性服

務業的配套政策及實施方案，各主要責任單位要制定具體操作辦法和措施。各市州要結合本地實

際採取有效措施，確保各項政策落到實處，在全省形成促進生產性服務業加快發展的合力。（牽

頭單位：省發改委，主要責任單位：省統計局、省服務業領導小組成員單位） 

（二）抓緊研究制定全省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空間佈局規劃、重點區域和重點行業發展規劃。

科學合理劃分功能區，引導生產性服務業向長株潭城市群、各中心城市和重點園區集中發展，引

導知識含量高、專業化程度高、附加值高的重點行業加快發展，引導工農業生產急需的關鍵領域、

薄弱環節優先發展。規劃建設一批與優勢產業集群配套的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區，提高要素集聚和

輻射帶動能力。在縣城和農村小城鎮重點發展與現代農業配套的生產性服務業。逐步形成城鄉統

籌、融合配套、優勢互補的發展格局。（牽頭單位：省發改委，主要責任單位：省建設廳、省國

土資源廳、省經委、省農辦） 

 （三）認真清理、修訂不利於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政策法規，研究制定規範現代物流、工程

管理、創意設計、職業培訓等行業發展的地方性法規、規章，優化發展環境。加快建立社會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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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健全信用分類監管和失信懲戒制度，宣導誠信服務，改善信用環境。鼓勵生產性服務企業

成立行業協會或跨領域的服務聯盟，研究制定本行業行為規範和自律規則，制定實施與全國和國

際接軌的生產性服務業技術、管理和品質標準，推行標準化服務，規範競爭環境。（牽頭單位：

省發改委，主要責任單位：省政府法制辦、省經委、省勞動和社會保障廳、人民銀行長沙中心支

行、省地方金融證券辦、省民政廳、省品質技術監督局） 


